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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0】第 14-00013 号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专项

说明》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贵公司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专项

说明编制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的责

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

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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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的规定编制专项说明，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说明发表意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募集资金置换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

保证。 

（二）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

的审核程序。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之目的，不得用作其它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

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龚荣华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文春 

 

二○二○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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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一、募集资金到位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8 号）核准，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22,333,000.00 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 4.27 元，募集资金总额 522,361,91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含税）9,960,123.56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12,401,786.44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0 年 3 月 10 全部到位。资金

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0】第 14-00005

号的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

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的计划 

根据《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募集资金

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7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

还金融机构贷款，以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质量，降低财务风险，改善财务状

况。 

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公司实际偿还相应金融机构贷款的进度不一致，公司将

以自有资金先行偿还，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或对相关贷款予以续借，待募

集资金到账后归还。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董事会有权对募集资

金偿还每笔贷款及所需金额等具体安排进行调整或确定。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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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具体情况 

项目名称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512,401,786.44 517,500,000.00 512,401,786.44 

 

四、以自筹资金支付部分发行费用的置换安排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9,960,123.56 元，其中承销保荐费用中人民币

7,357,790.56 元已由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扣除，剩余部分承销保荐费以及

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2,602,333.00 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本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支

付的承销保荐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1,980,000.00 元，因此一并置换。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以自筹资金支付金额（元） 拟置换金额（元） 

发行费用 1,980,000.00 1,980,000.00 

 

五、本公司关于募投项目资金置换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专项说明，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止，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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